附件1.2

资金配套承诺函

现有              (项目申报主体全称）联合             （项目联合申报主体全称）
申报2026年顺德区社会治理“众创共善”计划平安建设版块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全称）。郑重承诺如下：
1.如项目获得扶持，              _（配资单位）将与主办单位按约定比例共同投入，确保配套资金及时、足额到位。

2.所有扶持资金及配套资金将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及“众创共善”计划规定使用，不挪作他用。

3.如因任何原因未能落实配套资金，主办单位有权追回已拨付的扶持资金，并保留追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我们承诺无条件配合主办单位的资金追回及责任追究工作。

4.我们承诺所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及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。如因信息不实导致项目无法通过审核或后续出现问题，我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
本承诺函一式三份，申报主体、配资单位双方各执一份，“众创共善”计划秘书处留存一份。    

申报主体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联合申报主体：（公章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若无联合申报主体，请项目方手动删除该项内容





